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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元旦總統祝詞 
 

今天是二ＯＯ六年中華民國開國紀念日，阿扁首先要對過去一年來，各位伙伴以

及國人同胞的辛勤努力表達最高的敬意。當然，展望未來必先惕勵過往，對於那些未

盡完善、甚至有所偏失或缺憾的部份，所有的行政團隊，包括阿扁個人在內，也都必

須深切反省、徹底檢討、有所精進。衷心期盼新的一年，在國人同胞與政府的攜手努

力之下，能夠為台灣開展新的氣象，讓每一個人創造新的希望。  

最近有一項「尋找台灣意象、SHOW 出台灣精神」的全民票選活動，其中包括：

玉山、櫻花鉤吻鮭、原住民圖騰、客家桐花、台北 101 大樓、太魯閣峽谷……等等，

每一種都是多元豐富的台灣象徵，分別獲得許多民眾的認同和青睞。在阿扁的心目中

，生活在這一片土地上的兩千三百萬台灣人民，共同守護家園、攜手戮力打拼的圖像

，便是最美麗動人的台灣意象，具體彰顯著勇敢強健的台灣精神。  

台灣人民所締造的成功故事，不管是經濟的繁榮或者民主的成果，都曾經遭逢艱

難挫折與嚴峻挑戰，但是我們從來沒有灰心喪志，更不曾因為一時的困頓而怯懦退縮

，最後才能披荊斬棘、勇往直前的走出台灣的一片天。其中最鮮明的例證，就是今天

我們所在的這一棟建築。六十幾年前，這裡曾經是殖民統治的象徵，之後長期作為戒

嚴威權的圖騰，直到十年前總統直接民選之後，才真正蛻變成為主權在民的台灣民主

見證。今天我們在這裡齊聚一堂，有在野黨的國會領袖，也有不分黨派的國之大老與

政府要員。人民經由定期選舉，選擇民意代表、地方首長、以及國家的領導人，也可

以透過公民投票決定國家的重大政策，這就是民主的價值與政黨輪替的可貴。  

伴隨著新舊世紀的交替，人民的力量讓台灣民主的發展持續大步向前，也讓過去

被外來政權視為禁忌的「台灣主體意識」逐漸在這一片土地上生根，在人民的心中茁

壯。以台灣為中心的主體意識擺脫了歷史的窠臼與政治的教條，發源於兩千三百萬人

民對自我的認同、土地的情感、以及命運與共的體認。不管過去從什麼地方來，沒有

人再把這裡當做異鄉、把自己當做過客，因為我們的代代子孫都將在此安身立命，台

灣就是故鄉，每一個人都是主人。  

在「台灣主體意識」的發揚以及人民渴望當家做主的民主浪潮之下，國家認同已

然成為不分族群、無可迴避的嚴肅課題。如果連我們都無法確認自己的身分、不能夠

特 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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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國人對於國家認同的共識，台灣人民將永遠缺乏應有的自信，也無法團結對外、

立足於世界的舞台。設想我們面對國際的友人，向他們介紹自己的家鄉—那裡有美麗

的山川、勤勞友善的兩千三百萬人民、我們信仰自由民主人權的普世價值、平均國民

所得超過一萬五千美元、還有世界最高的台北 101 大樓。但是，很遺憾的，我們無法

清楚的說出自己國家的名字—這是多麼令人感傷而難堪的處境！  

如果沒有國家認同，就無法保衛國家安全，也無從捍衛國家利益！這就是為什麼

我們必須堅持「台灣主體意識」，並且誠摯呼籲朝野政黨能夠超越統獨與族群，共同凝

聚台灣人民對於國家認同的基本共識。  

台灣是我們的國家，土地面積三萬六千平方公里。台灣的國家主權屬於兩千三百

萬人民，並不隸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的前途只有兩千三百萬台灣人民才有權決

定。  

也許仍有部份人士對於這樣的國家主權論述無法完全滿意，但是阿扁始終認為，

我們必須「立場堅定、務實前進」。日前某政黨的主席接受國際媒體訪問時，公開表示

「統一」是該政黨的終極目標。相信許多國人同胞對於這樣的主張非常難以認同，但

是我們可以諒解、也應該包容。畢竟台灣是自由民主的社會，政黨或個人的主張是他

們個人的自由，但不能因此而剝奪台灣人民選擇的自由，否則就違反了「主權在民」

的基本原理。  

不論未來兩岸關係如何發展，都必須符合「主權、民主、和平、對等」的四大原

則，這是阿扁一貫的堅持，也是多數台灣人民的堅持。不管是中國國民黨或者中國共

產黨，都不能以任何違反這四大原則的手段，為台灣前途設定非民主的前提或排除自

由的選項。我們必須清楚的告訴全世界，台灣的前途只有兩千三百萬人民的自由意志

才能做最後的決定，不是中國人大片面通過、訴諸非和平手段的「反分裂國家法」，更

不是窮兵黷武的軍事威脅所能專擅剝奪。  

目前中國解放軍除了在對岸部署七百八十四枚戰術導彈瞄準台灣之外，更積極強

化海、空軍戰力，配合地面、資電、及特種部隊，對台海和平造成嚴重的衝擊與直接

的威脅。中國一方面運用「法律戰、輿論戰、心理戰」的「三戰」策略，積極藉由「

法理爭奪、輿論較量、心理攻勢」等手段，為對台政治、軍事、外交鬥爭開創有利的

條件，企圖瓦解台灣人民的抗敵意志，達到不戰而屈人之兵的終極目標。另一方面，

解放軍更積極擴增軍備戰力，為對台作戰進行三階段準備任務，明確訂定期程目標為

：二ＯＯ七年之前，全面形成應急作戰能力；二Ｏ一Ｏ年之前，具備大規模作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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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Ｏ一五年之前，具備決戰決勝能力。中國對台所謂的「軟硬兩手」策略，「軟」的

是假，「硬」的才是真，繼一九四九年所謂「消滅」中華民國之後，最終要併吞台灣的

企圖從來沒有改變。  

包括美國、日本近期公布的「中國軍力報告」都明確指出，中國軍力的發展顯然

超出合理的防衛需求，台灣面對如此立即而明顯的威脅，絕對不能心存任何僥倖幻想

。如何積極強化台灣自我防衛能力，有效因應台海軍力平衡逐步向中國傾斜，已經是

攸關國家安危與台海和平的重大課題。三項軍購預算的延宕、遲遲無法付委審查，不

但嚴重影響國防建軍及強化防衛能力的進程，更引發國際社會對於台灣自我防衛決心

的疑慮，對國家安全將造成難以挽回的傷害。因此，阿扁要再一次懇切呼籲在野政黨

領袖及立院黨團能夠理性深思，儘快讓軍購預算能夠付委討論，該如何刪減、特別預

算或年度預算該如何調整，行政部門都可以尊重立法院的高見，但是絕對不能再藉故

拖延下去。國人同胞也應該對攸關切身安危的國防預算付出關心、共同來監督，積極

敦促行政與立法部門為國家安全負起應有的責任。  

國家安全的核心價值在於「保國安民」，經濟發展的終極目標應該是「繁榮均富」

，兩者都是台灣永續發展的必然要件，任何一項都不能偏廢。過去一年，全球經濟景

氣在原油價格高漲的威脅下，大體呈現溫和成長的局面。二ＯＯ五年台灣的經濟成長

預估為百分之三點八。失業率可望降到百分之四左右，達到五年來最佳的狀況。此外

，平均國民所得自一九九二年突破一萬美元之後，歷經十三年的努力，去年首度超過

一萬五千美元的目標，這是國人同胞共同打拼的成果，也代表台灣經濟發展跨越了新

的里程。  

雖然台灣的經濟持續在穩定中成長，但是無可諱言的，在中國、印度、東歐等新

興工業國家經濟勢力快速崛起之後，台灣經濟的前景儘管樂觀，但也依然充滿挑戰。  

在全球化的浪潮中，產業外移、製造鏈分段外包已成為工業化國家的普遍現象，

台灣也不例外。根據政府最新的統計，國內接單海外生產的比率已經高達百分之四十

以上，其中，約有百分之九十集中在中國。部份產業為追求降低成本而外移固然可以

理解，但長期仰賴低廉勞力為利基，藉由大量生產、削價競爭的產品，往往會因競爭

者的崛起而迅速成為微利化、甚至是無利可圖的商品。因此，我國部份產業競相前往

中國設廠的模式是否得以長期維繫，以及是否符合所謂的「藍海策略」顯然不無疑問

，但卻已對台灣帶來結構性失業與薪資水準調升不易的沈重壓力。  

依據二ＯＯ一年經發會的共識，政府過去幾年在兩岸經貿政策上一直秉持「積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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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有效管理」的基本原則。無論是開放或管理，其目的都是為了台灣整體的利益

，而非中國的壓力或個別廠商的私利。外界也不應將複雜的兩岸經貿政策，簡化為「

開放」或「緊縮」的籠統二分法，或者心中只有「積極開放」，而忽略了更重要的「有

效管理」。兩岸經貿政策所追求的不是個別或企業本身的經濟利益而已，台灣能夠永續

發展才是我們所追求的最大利益。  

具體而言，政府的角色必須「積極」負起「管理」的責任，才能「有效」降低「

開放」的風險。執政者必須著眼於國家長遠的發展，為可以預見的風險把關，扮演經

濟安全的守門人，不能夠討好或取巧。「積極管理、有效開放」將是未來兩岸經貿政策

的新思維與新作為。  

因應國際激烈的競爭，唯有落實「深耕台灣、佈局全球」的經濟發展策略，而非

僅僅依附一個特定的市場或單一經濟體。我們不能對中國的市場視而不見，但也不能

把中國視為全部的市場或最後的市場。全球化絕對不等於「中國化」。台灣不可能「鎖

國」，但是也不能把經濟的命脈和所有的籌碼都「鎖在中國」。  

為了確保永續發展的競爭力，台灣要走向高附加價值的知識經濟，必須儘速落實

各項攸關經濟體質的改革措施，積極協助產業成功轉型升級，同時要循序推動兩岸經

貿關係，有效因應中國的磁吸效應。這些政府都有相應的對策與腹案，但我們也必須

持續傾聽產業界、學術界、勞工朋友以及在野黨不同的聲音，做好溝通，凝聚共識，

並進一步檢視未來的國家整體經貿發展策略。這是為什麼政府要回應民間的呼籲，籌

開「二次經發會」的原因。另一個重要的目的，則是為了在產業振興和社會公平之間

、在繁榮進步與均富正義之間，尋求新的平衡點。  

經濟發展的目標在於追求社會的繁榮，提升人民生活的水準，同時也必須兼顧社

會的公平與正義，讓每一位國民都享有均衡發展的機會，並且公平分享社會進步的成

果。過去的半個世紀，台灣創造了舉世稱羨的「經濟奇蹟」，但不可諱言的，也犧牲了

一部份對社會公平正義的堅持與追求。  

過去為了產業振興，政府提供許多租稅優惠的措施，長期累積下來，已經明顯造

成租稅負擔的不公。目前四分之三的所得稅來自於勞動所得，而資本所得僅占四分之

一，許多廠商在技術及市場都已臻成熟之際，仍然享有高額的租稅減免，不但侵蝕國

家的稅基，也引起社會公平的爭議。經過長期的努力與朝野的合作，我們終於完成「

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的立法，正式建立符合租稅公平精神的「最低稅負制」，並且從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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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開始實施。未來政府仍將持續為達成擴大稅基、追求賦稅公平與保障弱勢等目標全

力以赴。  

隨著時代的變遷，台灣跟許多先進國家一樣，逐步進入「高齡化」與「少子化」

的社會，對於民眾退休後生活的保障與照顧，將成為未來政府施政的重要課題之一。

過去經由「老農津貼」、「敬老福利津貼」的全面實施，加上去年七月一日正式上路的

「勞退新制」，政府正逐步為弱勢的族群及團體建構完整的社會安全網。同時，由於過

去制度設計的不健全，造成部份軍公教人員退休後所得比在職時還高的現象，政府已

著手進行退休所得合理化的調整。未來政府將進一步推動各項退撫機制的整合，以早

日促成「國民年金」的開辦，為台灣的社會安全及國民福祉跨出歷史性的一步。  

去年十月十日，阿扁期勉大家，未來在兩年多的任期內，將進一步深化包括：金

融改革、稅制改革、18％優惠存款利率改革、媒體改革、不當黨產的追討及憲政改造

等六大改革。欣慰的是其中幾項重大改革，在短短兩個月的時間，已有具體的進展與

成果，並沒有因為選舉因素而躊躇不前，或因為選舉的結果而畏懼退縮。改革絕對是

痛苦的，改革也一定要付出代價，只要相信台灣、堅持改革，做對的事、走對的路，

雖千萬人，吾往矣！  

在六大改革當中，最困難的是不當黨產的追討與憲政改造二項。過去幾年，對不

公不義而取得的不當黨產追討不力，讓人民大大失望，這是無可推諉的事實。立法院

朝小野大固然是原因之一，但政府決心不夠，甚至為了朝野和諧或為了預算、法案而

做妥協，結果不僅無助於法案、預算的通過，反而讓霸佔不當黨產的政黨有更充裕的

時間可以變賣、賤賣、脫產。政府應該堅持站在公義這一邊，站在人民這一邊，結合

社會力共同積極推動對不當黨產的追討工作。  

至於最重要的憲改工程，未來的推動必然是由下而上、由外而內、先民間後政黨

，以全民共同的智慧與力量，在二ＯＯ八年為台灣催生一部合時、合身、合用的新憲

法。原先阿扁以為催生台灣新憲法只能畢其功於一役，但去年六月七日第一階段憲改

的提前展開，並順利完成阿扁二ＯＯ四年五二Ｏ就職演說所揭櫫「首次憲改的程序，

我們仍將依循現行憲法及增修條文的規定，經由國會通過之後，選出第一屆也是最後

一屆的任務型國代，同時完成憲政改造、廢除國大、以及公投入憲。」所以，對接下

來第二階段的憲改工程，我們應該更有信心。天底下沒有不可能的志業，也許辛苦，

或許艱難，只要相信就有力量，只要堅持就會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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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扁重視並樂見民間憲改運動的發展，更期許民間版「台灣新憲法」草案在今年

二ＯＯ六年能夠誕生。如果台灣社會條件夠成熟，明年二ＯＯ七年舉辦「新憲公投」，

誰說不可能？這是台灣國家的總目標，也是政黨輪替最重大的意義所在。  

各位伙伴，親愛的國人同胞，凝聚台灣認同、捍衛國家安全、堅持民主改革、永

續經濟發展、維護社會公平，這些是我們在新的一年應該共同實現的願景，也是政府

團隊的每一位成員必須堅持到底、戮力以赴的明確目標。除此之外，隨著三合一選舉

的結束，地方首長新的任期開始，阿扁要特別期許中央與地方政府能夠通力合作，將

治安的改善與社會秩序的維護當做未來施政的要務。選舉的政黨競爭只是一時的，台

灣的永續發展才是永遠的。讓人民安居樂業，這是不分朝野黨派、不分地方中央的共

同責任。內閣團隊的相關首長必須設定治安改善的期程目標，並且落實績效管理。如

果做不到，就要負起完全的責任；做得好，也請國人同胞給予最大的支持和鼓勵。  

此外，未來內閣團隊的每一位成員，不論職位高低，都必須嚴格謹守「清廉執政

」的最高標準。因為過去團隊少數人的偏差，辜負了人民對我們的期望，阿扁願意承

擔所有的責難，再一次向全體國人同胞鞠躬道歉。阿扁有決心，更有信心，並要求每

一位工作伙伴必須接受最澈底的檢驗，嚴格的自律、自清，重新建立清廉執政的信譽

，找回民眾的信賴與肯定。同時，我們也期盼目前仍擱置在立法院程序委員會的「法

務部廉政局組織法」能夠獲得朝野政黨的支持，早日順利審議通過。  

親愛的國人同胞，這一段時間，阿扁經常反覆聆聽一首本土創作歌謠，心中充滿

難以形容的感動。這首歌的歌名叫「台灣」，其中的兩段歌詞是這樣寫的：  

「台灣的四邊攏是海，青山綠水隨阮來，美麗山河咱所愛，毋通乎人來破壞。  

台灣是生咱的所在，感念感恩在阮心內，付出情意付出愛，代代花蕊代代栽。」  

上天賜予我們這片豐富獨特的美麗山川，數百年來勇敢的台灣人民以血淚交織，

創造光榮的歷史，寫成動人的故事。台灣好比堅固的搖籃，也像母親的懷抱，呵護著

兩千三百萬福爾摩沙的子民，在這裡孕育夢想、打造希望。每一個人都應該感恩，更

應該付出，共同來守護台灣這一片土地。不管遭受多大的挫折挑戰，千萬不能灰心喪

志，必須堅定不移、奮勇向前。因為這裡是我們永遠的家園，台灣是我們萬代子孫的

希望和未來。  

最後，敬祝新的一年風調雨順、國運昌隆，民主台灣永續發展、生生不息，全體

國人同胞及各位伙伴平安快樂、吉祥如意。謝謝大家。  



  
  
  
  
  
  
  
  
  
  
  
  
  
  
  
  
  
  
  
  
  
  
  
  
  
  
  
  
  
  
  
  
  
  
  
  
  
  
  
  
  
  
  
  
  
  
  
  
  
  
  
  
  
  
  
  
  
  
  
  
  
  
  
  
  
 



監察院公報【第 2571 期】 

 ‧7‧ 

＊＊＊＊＊＊＊＊＊＊＊＊＊＊＊＊＊＊ 

審  計  業  務  
＊＊＊＊＊＊＊＊＊＊＊＊＊＊＊＊＊＊ 

總統令：公告中華民國 93 年度中央政

府總決算最終審定數額表、中央政府

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防治及紓困特

別決算最終審定數額表、中央政府擴

大公共建設投資計畫特別決算最終審

定數額表 

總統令 

中華民國 95 年 12 月 13 日 

華總一義字第 09500175671 號 

茲將中華民國 93 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

最終審定數額表，以歲入歲出決算審定數簡

明比較表、審定後收支簡明比較分析表、融

資調度決算審定表、營業基金損益計算審定

數額綜計表、非營業特種基金收支餘絀審定

數額綜計表—作業基金、非營業特種基金來

源用途及餘絀審定數額綜計表—債務基金、

特別收入基金及資本計畫基金公告之。  

茲將中央政府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防

治及紓困特別決算最終審定數額表，以歲入

歲出決算審定數簡明比較表、審定後收支簡

明比較分析表、融資調度決算審定表公告之。 

茲將中央政府擴大公共建設投資計畫特

別決算最終審定數額表，以歲入歲出決算審

定數簡明比較表、審定後收支簡明比較分析

表、融資調度決算審定表公告之。  

總   統 陳水扁  

行政院院長 蘇貞昌  

註：中華民國 93 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最終

審定數額表，以歲入歲出決算審定數簡

明比較表、審定後收支簡明比較分析表

、融資調度決算審定表、營業基金損益

計算審定數額綜計表、非營業特種基金

收支餘絀審定數額綜計表－作業基金、

非營業特種基金來源用途及餘絀審定數

額綜計表－債務基金、特別收入基金及

資本計畫基金、中央政府嚴重急性呼吸

道症候群防治及紓困特別決算最終審定

數額表，以歲入歲出決算審定數簡明比

較表、審定後收支簡明比較分析表、融

資調度決算審定表、中央政府擴大公共

建設投資計畫特別決算最終審定數額表

，以歲入歲出決算審定數簡明比較表、

審定後收支簡明比較分析表、融資調度

決算審定表，詳見 P.41—P.58 

 

＊＊＊＊＊＊＊＊＊＊＊＊＊＊＊＊＊＊ 

工  作  報  導  
＊＊＊＊＊＊＊＊＊＊＊＊＊＊＊＊＊＊ 

監察院第 4 屆監察委員就職前（94 年

2 月至 95 年 10 月）相關業務處理情

形 

本院為維護憲政體制、保障人民權益及因

應立法院尚未行使第 4 屆監察委員同意權

，就本院相關業務，例如人民陳情案件、

公務人員或行政機關涉有違法或失職情事

案件、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案件、公職人員

利益衝突迴避案件及政治獻金案件等之處

理，於 94 年 1 月 31 日經奉本院錢前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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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定「第 4 屆監察委員就職前應辦理事項

及相關因應措施」以為因應。  

94 年 2 月至 95 年 10 月，本院收受監察

業務案件（包括人民書狀、機關復函、調

查、糾彈、糾正、調查意見函請改善、監

試、巡察、審計等）計 25,933 件，受理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

避及政治獻金等案件計 9,311 件，合計

35,244 件。依照上述因應措施，已先行處

理計有 35,186 件。惟依憲法及監察法等

規定，監察權應由監察委員行使，以上先

行處理之案件，仍待第 4 屆監察委員就職

後，由監察委員行使職權。因此其中

20,397 件，尚無法完成作業。茲就相關業

務處理情形及無法完成作業之事項，依業

務性質別分述如下：  

人民書狀及機關復函業務：收受人民書

狀 12,102 件，各機關復函 7,398 件，合

計 19,500 件。依照因應措施已先行處

理（分別函請各有關機關說明處理情形

並提供資料，或答復陳訴人，依法應逕

循行政救濟或司法救濟程序進行，俾免

耽誤時效，或各機關正處理中案件或建

議性案件，函請有關機關併案參處等）

計 19,443 件，但其中 10,808 件因無監

察委員核處，尚無法完成作業，嚴重影

響陳情人民之權益。  

調查業務：蒐集此段期間發生社會關注

之重大違失案件計 728 件。例如：病死

豬案件、軍中地下錢莊及機密人事資料

外流案件、檢察官包庇走私毒品案件、

法院民事執行處查封拍賣財物錯誤案件

、股市禿鷹案件、石門水庫供水案件、

開放坪林交流道爭議案件、替身坐牢案

件、台灣高鐵延宕營業通車時間案件、

司法官風紀案件、高雄捷運 BOT 及外

勞案件、台鐵一再發生工程意外造成班

次停駛、延宕案件……等，均無法即行

調查。以往類此案件，本院監察委員多

即自動調查或由本院輪派監察委員調查

，目前因無監察委員進行調查，影響官

箴甚鉅。  

糾彈業務：收受糾彈業務計 63 件，雖

均依照因應措施先行處理，但因無監察

委員，此 63 個案件（包括彈劾案復文

、議決書、懲戒處分執行情形表及糾舉

案復文等）均無法完成作業，且本院遲

未函復核閱意見，依法公懲會可逕行議

決，惟如此，不但影響監察職權，且案

件稽延，無法議決或確定，對被付懲戒

人亦不公平。  

糾正業務：至 94 年 1 月底尚未結案之

糾正案件，行政機關後續辦理情形之復

文計有 317 件，雖均依照因應措施先行

處理，但因無監察委員核批，無法完成

作業，嚴重影響監察職權之行使。  

調查意見函請改善業務：至 94 年 1 月

底尚未結案之調查意見函請各機關改善

案件，各機關後續辦理情形之復文計有

1,010 件，雖均依照因應措施先行處理

，但因無監察委員核批，無法完成作業

，影響至鉅。  

巡迴監察業務：受理巡迴監察業務（含

蒐集巡察區剪報）計有 4,861 件，雖均

依照因應措施先行處理，但其中 4,127

件，因無監察委員核處，無法完成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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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嚴重影響監察職權，及民眾殷殷期

盼監委巡迴監察與接受陳情之期望。  

監試業務：應行監試業務計 52 件，依

照因應措施處理，經函復考試院，無監

察委員得以核派擔任監試工作 3 件。另

49 件，考試院函告辦理考試情形，因

無監察委員而無法完成作業，嚴重影響

國家考試之公信力。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業務：受理公職人員

財產申報計 2,667 件，均依照因應措施

先行處理，惟涉有違反公職人員財產申

報法之查詢案件 686 件，及以前年度受

處分案件 1 件尚在行政爭訟中，均因無

監察委員而無法完成作業及進行。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業務：受理公職

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業務 28 件（包括公

職人員利益衝突自行迴避報備案件、違

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應否處罰鍰案

件等），均依照因應措施先行處理，惟

涉有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之調

查案件 25 件，及以前年度受處分案件

3 尚在行政爭訟中，均因無監察委員而

無法完成作業及進行。  

政治獻金業務：受理政治獻金專戶申請

3,582 件，會計報告書申報 3,034 件，

合計 6,616 件，均依照因應措施先行處

理，惟涉有違反政治獻金法之查核案件

1 件，及政治獻金會計報告書 2,066 件

，因無監察委員而無法進行後續查核及

處分作業。上述三項業務均造成陽光法

案之法律假期，影響甚鉅。 

審計業務：計有審計業務 325 件（包括

審計部函報本院行政機關涉有財務上不

忠不法案件、院部協調會報之舉行、審

計會議紀錄之陳核、中央政府總決算案

機關復文之處理、地方政府總決算案機

關復文之處理等），因無監察委員，均

無法完成作業，進而究責。 

訴願業務：計有訴願業務 2 件，因無監

察委員開會審議，嚴重影響訴願人民之

權益。  

人權保障業務：計有人權保障有關之案

件 49 件，因無監察委員開會審議，無

法完成作業。  

國際事務：國際監察組織之會議計有 3

件，因無法派監察委員參加，而喪失參

與促進國際交流之機會，降低我國對國

際視聽交流互動，平白喪失爭取國際支

持及奧援之機會。  

行政業務：計有行政業務 134 件（包括

院會議案、預算規劃與執行業務、綜合

規劃業務、政風業務等），因無院長及

監察委員核處，無法完成作業。  

立法院遲遲未能行使監察委員同意權，在

在造成人民陳情案件無法處理；人權被侵

害，無法予以伸張保障；各機關行政違失

無法調查究責；司法檢調人員之偵查審判

，無法監察，嚴重影響五權憲政體制之運

作及監察之功能。至盼繼續協調敦請立法

院早日行使監察委員之同意權，以符憲法

法制。 

附錄「本院第 4 屆監察委員就職前相關業

務處理情形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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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院第 4 屆監察委員就職前相關業務處理情形統計表  

單位：件  

年月別 

收受件數 

依照因應

措施先行

處理件數 

無法完成作業之業務  

合計 監察業務 
公職人員 

財產申報 

公職人員 

利益衝突 

迴  避 

政治獻 

金申報 
合計 

人民書 

狀及機 

關復函 

調查 糾彈 
糾正 

(機關復文) 

總  計 35244 25933 2667 28 6616 35186 20397 10808 728 63 317 

94 年 2 月

至 12 月  20120 16061 1878 14 2167 19534 11598 7033 416 35 272 

95 年 1 月  965 937 23 5 0 952 627 307 18 1 5 

95 年 2 月  2427 746 12 1 1668 2907 504 265 25 0 5 

95 年 3 月  1223 1163 60 0 0 1200 821 388 66 3 9 

95 年 4 月  1431 889 149 4 389 1493 661 354 32 3 4 

95 年 5 月  1904 971 308 1 624 1757 2379 405 35 4 5 

95 年 6 月  1473 998 176 2 297 1649 763 380 32 7 4 

95 年 7 月  1434 980 16 0 438 1416 739 369 24 3 4 

95 年 8 月  1943 1142 11 0 790 1946 819 454 28 3 4 

95 年 9 月  1264 1088 19 0 157 1262 745 423 31 0 3 

95 年 10 月 1060 958 15 1 86 1070 741 430 2 4 2 

附註： 本表所列收受件數統計範圍僅指與監察職權行使相關之業務，包括監察業務（含人

民書狀、機關復函、調查、糾彈、糾正、調查意見函請改善、監試、巡察、審計等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及政治獻金申報。 

人民書狀及機關復函業務係包括建請派查、建請移委員會、存參(查)、人民書狀機

關復函之處理等。 

調查業務係包括調查中案件、蒐集及規劃調查社會關注之重大違失案件等。 

糾彈業務係包括彈劾案復文、彈劾案議決書、彈劾案懲戒處分執行情形表、糾舉案

復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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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院第 4 屆監察委員就職前相關業務處理情形統計表（續）  

單位：件  

年月別 

無法完成作業之業務  

調查意見

函請改善 

(機關復文) 

巡迴監察 

監試 

(機關函

報考試辦

理情形) 

公職人員 

財產申報 

公職人員 

利益衝突 

迴避 

政治 

獻金 
審計 訴願 

人權

保障 

國際

事務 

行政

業務 

總  計 1010 4127 49 687 28 2067 325 2 49 3 134 

94 年 2 月

至 12 月  
877 1796 28 461 16 357 176 2 29 3 97 

95 年 1 月  20 222 0 23 1 0 24 0 0 0 6 

95 年 2 月  10 170 4 17 0 0 5 0 0 0 3 

95 年 3 月  24 298 3 14 1 0 12 0 2 0 1 

95 年 4 月  16 215 3 19 0 0 11 0 1 0 3 

95 年 5 月  16 180 2 17 0 1687 20 0 3 0 5 

95 年 6 月  8 256 1 53 1 0 13 0 3 0 5 

95 年 7 月  15 248 3 22 3 20 21 0 2 0 5 

95 年 8 月  14 278 0 15 3 0 14 0 2 0 4 

95 年 9 月  5 245 2 9 3 0 18 0 4 0 2 

95 年 10 月 5 219 3 37 0 3 11 0 3 0 3 

附註： 巡迴監察係包括中央巡察計畫之簽辦、中央巡察機關復文之處理、蒐集地方巡察區

剪報等。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包括申報資料查詢之待審議案、受處分案件提起行政爭訟之處理

事宜等。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包括利益衝突迴避調查之待審議案、受處分案件提起行政爭

訟之處理事宜等。  

政治獻金申報包括政治獻金查核及調查之待審議案、會計報告書之後續查核事宜等。 

審計係包括審計部函報財物上不法不忠案件之後續處理、院部協調會報之舉行、審

計會議紀錄之陳核、中央政府總決算案機關復文之處理、地方政府總決算案機關復

文之處理等。  

行政業務係包括院會議案、預算規劃與執行業務、綜合規劃業務、政風業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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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  查  報  告  
＊＊＊＊＊＊＊＊＊＊＊＊＊＊＊＊＊＊ 

一、我國相關部門對於專利、商標、

著作等智慧財產權保護及執行措 

  施績效之檢討專案調查研究報告

（三） 

肆、研究發現與分析： 

智慧財產「創造」政策： 

經濟部所提智慧財產「創造」政策措

施之具體作法及辦理情形 

 

附表八、智慧財產「創造」政策之具體作法及辦理情形分列表  

政策措施  具體作法  辦理情形  

配合六年國家

發展計畫「挑

戰 2008 年」，

編列「科技研

究發展專案計

畫」促進前瞻

創新研究，以

創造前瞻創新

研究，以創造

有價值之智財

權，加強學術

研究成果實用

化。 

【經濟部技術處】  

政府已將保護智慧財產權列為挑戰 2008 國家重點發展計畫，自 91 年

推動「保護智慧財產權行動年」後，經濟部於 91 年 12 月 5 日召開跨

部會「推動保護智慧財產權行動年計畫第四次協調會議」，通過自 92

年到 94 年繼續推動「貫徹保護智慧財產權行動計畫」。為落實此項計

畫，由經濟部及各相關部會持續推動相關行動計畫，並進行列管追蹤

。經濟部技術處根據該會議決議，於 92 年 1 月 30 日委託工研院執行

「產業技術政策研究與決策系統建置計畫」，於該計畫內以「確認我國

智財發展之核心問題與對策建議」為主題，召開三場工作會議與一場

智慧財產政策研究論壇凝聚專家共識，確定我國發展智慧財產的願景

與目標並研擬相關發展策略與政策工具。  

經濟部技術處再根據歷次政策委員會議決議及「我國智財發展的核心

問題與對策建議」之建議執行事項，於 93 年 2 月 24 日委託工研院執

行「產業科技創新系統與運作機制政策研究計畫」中，納入智慧財產

政策研究分項，據以推動八項議題研究及召開四次智慧財產政策研究

論壇。第一次智慧財產政策研究論壇於 93 年 5 月 14 日召開，討論『

智財評價』與『融資管理』二項議題；第二次智慧財產政策研究論壇

於 93 年 6 月 18 日召開，討論『提升國內專利申請及審查品質』、『強

化智慧財產創造之布局』二項議題；第三次智慧財產政策研究論壇於

93 年 7 月 16 日召開，討論『智慧財產培訓學院之規劃研究』、『增進產

業界智慧財產管理與執行能力』二項議題研究結果報告；第四次智慧

財產政策研究論壇於 93 年 8 月 9 日召開，討論『如何建立侵害鑑定機

構之評鑑制度簡報』、『強化我國反盜版之可行作法簡報』二項議題決

議事項。  

經濟部將於近期召開智財政策研究論壇工作協調會議，確認論壇決議

事項，那些應列為經濟部各單位近期推動項目、短期推動目標，或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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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措施  具體作法  辦理情形  

為明年度研究議題、中長期推動目標，並分別進行後續規劃與推動事

宜。應提全國科技會議之決議，將請相關單位協調科技會議工作委員

，納入各子題討論題綱中。 

推動行政院「

加強生物技術

產業推動方案

」促進智財創

新。 

【經濟部工業局】  

針對生物技術產業相關領

域進行專利趨勢分析。  

推動生技領域智慧財產評

價個案，協助創新創業。 

【經濟部工業局】  

完成「基因轉殖生物產業」專利趨勢分析

報告。  

完成生技醫藥相關專利技術評價共 23 件

，順利進行創新創業之投資或增資活動；

其中養蝦生技技術評價個案，順利完成依

「中小企業第五期紮根貸款」向銀行融資。 

擬定「智慧財

產評價管理制

度評鑑項目」

，加強創新智

財之管理，強

化我國企業智

財創造之能力。 

【經濟部工業局】  

推動專案輔導、實務研

討會及編印導覽手冊等措施。 

【經濟部工業局】  

運用專案計畫，結合智慧財產技術服務業

，自 91 年開始迄今，共協助 60 家企業建

立智慧財產管理制度，提升產業智慧財產

管理運用能量。預計 94 年至 97 年至少強

化 50 家中大型企業之智慧財產管理運用能

量。 

舉辦北中南企業提升智慧財產管理運用能

量之實務研討會，邀請專家闡述知識經濟

時代，善用智慧資產對於競爭力之影響，

並藉由智慧財產技術服務業之服務經驗，

向企業說明實際做法，自 92 年開始迄今

，共於北中南三區舉辦六場實務研討會，

吸引超過 1,200 家企業參與。 

92 年編印智慧財產管理與評價導覽手冊

，推廣智慧資產管理運用之觀念與重要性

，並將導覽手冊所有資訊置於 TWTM 資

訊網，廣為宣導。  

舉辦智慧財產

政策論壇，彙

集各界建議，

建立共識，塑

造有利智財創

造之整體環境。 

【經濟部技術處】  

經濟部技術處再根據歷次政策委員會議決議及「我國智財發展的核

心問題與對策建議」之建議執行事項，於 93 年 2 月 24 日委託工研院執

行「產業科技創新系統與運作機制政策研究計畫」中，納入智慧財產政策

研究分項，據以推動八項議題研究及召開四次智慧財產政策研究論壇： 

第一次智慧財產政策研究論壇於 93 年 5 月 14 日召開，討論『智財評

價』與『融資管理』二項議題，決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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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措施  具體作法  辦理情形  

有關智財權技術入股課稅事宜，由工業局、商業司研商修正公司法

相關法令可行性。  

以「低度干涉、積極作為」原則，強化「智財評價管理體制」及「

智財融資擔保體制」相關法令修正及輔導措施。  

為促成自由市場機制發揮作用，民間企業能執行業務，政府部門不

宜介入。  

由中小企業處結合信保基金與台灣工業銀行積極推動智財權證券化

之債權擔保債券（CLO）模式。  

第二次智慧財產政策研究論壇於 93 年 6 月 18 日召開，討論『提升國

內專利申請及審查品質』、『強化智慧財產創造之布局』二項議題，決

議如下：  

智慧局先研議成立「專利審查改進研究小組」，就當前專利審查改進

議題提出相關政策需求，未來再決定是否成立專責單位。 

應如何建構合適的智財審查單位，先以條件相當的國家作標竿進行

政策研究。  

請再評估是否成立智財評審專責單位或辦公室。  

第三次智慧財產政策研究論壇於 93 年 7 月 16 日召開，討論『智慧財

產培訓學院之規劃研究』、『增進產業界智慧財產管理與執行能力』二

項議題研究結果報告，決議如下：  

儘速建構一個虛擬性質的智財專業人才培訓機制，採「計畫型」方

式，整合各大專院校相關系所資源。  

未來可考量逐步建構智財專業認證制度，以促進整體智財培訓體系

之水準。  

先進行經濟部權責單位協調與確認，再研擬完整企業智財管理制度

之推動配套措施，以形成良好機制。  

未來將再邀集各方專家學者進行智財管理制度政策綱要之討論與研

擬。 

有關於營業秘密法中增列刑事處分之作法，未來將視其他國家實施

情況再行討論，目前尚不適宜實行。  

第四次智慧財產政策研究論壇於 93 年 8 月 9 日召開，討論『如何建立

侵害鑑定機構之評鑑制度簡報』、『強化我國反盜版之可行作法簡報』

二項議題研究結果報告，決議如下：  

決議不針對侵害鑑定機構進行評鑑考核工作；「侵害鑑定人」是否須

進行評鑑以加強管理，可列為未來繼續研究討論之項目。 

請智慧局討論是否修定侵害鑑定基準，建立侵害鑑定之標準與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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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措施  具體作法  辦理情形  

，提供各侵害鑑定機構參考。  

再修專利法時，建議可將 92 條第 2 規定「司法院得指定侵害專利鑑

定專業機構」之條文刪除，或修改為「司法院得提供侵害鑑定專業

機構推薦名單」。  

反盜版工作，特別是虛擬網路之盜版查緝已成司法人員執法瓶頸，

也是須面對嚴重問題，建議儘速增修相關因應法律條文，及加強網

路盜版查緝能力。  

請智慧局參考論壇各項建議，加強推動跨部會的合作與工作協調。  

籌辦於 2004

年 11 月 3～4

日（二天）舉

辦「 2004 台

灣國際技術交

易博覽會」，

透過現場之國

內外技術交流

洽談機會，將

促成移轉及策

略合作。  

【經濟部工業局】  

以政府科技研發計畫之

研發成果展示帶動民間產業

之方式，促進研發成果流通

與運用。  

【經濟部工業局】  

工業局自 91 年開始舉辦「台灣國際技術

交易博覽會」，展示 TWTM 資訊網之可交

易技術，已促成技術授權案 6 案、產品授

權案 2 次、技術合作開發案 6 案、策略聯

盟案 7 案及技術代理與產品代理 2 案。 

「2004 台灣國際技術交易博覽會」擴大舉

辦，除經濟部以外，更邀請農委會國科會

、國防部等單位，共結合國內外產學研

150 個機構，展出 480 項專利技術，會中

舉辦 2 場技術交易與評價融資論壇、54 場

領域別技術交易商談會，共吸引 2500 人

次參觀，展覽現場當日促成技術移轉 4 案

，另促成洽商機會者，刻正持續追蹤。  

自 94 年開始再結合國家發明展，規劃舉

辦「2005 台北國際發明展暨技術交易」，

加強促進研發成果流通與運用。  

辦理培訓科技

背景跨領域高

級人才計畫，

每年招訓 300

位以上國內高

科技專業人才

，以長期課程

培育其智慧財

產、技術移轉

、技術評估之

專業能力。 

【經濟部工業局】  

運用科專計畫培訓跨領

域研發人才。  

 

【經濟部智慧局】  

規劃「智慧財產培訓學

院」 

【經濟部工業局】  

運用 94 年度「台灣技術交易機制發展

計畫」及「研發服務業發展計畫」培訓跨領

域研發人才。  

【經濟部智慧局】  

研提設立智慧財產培訓學院計畫已於 93

年 3 月陳報經濟部轉送國科會審議，案業經

國科會審議通過，94 年編列 3,400 萬元概算

在案。本局已擬妥工作規範依政府採購法程

序執行招商作業中（詳後「教育」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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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研院所提其他較重要之智慧財產「創造」政策建議之具體作法、辦理情形  

 

附表九、智慧財產「創造」政策其他較重要建議之具體作法、辦理情形分列表  

政策措施  具體作法  辦理情形  

建構活絡智財

創新之資源交

流平台  

促進產官學

研人才交流

，以提高相

互合作效率  

 

 

 

 

 

 

 

 

 

 

 

 

 

 

 

 

 

 

 

 

 

 

 

 

 

【國科會】  

人事行政局已研議「政府

機關與民間機構人才交流

實施辦法（草案）」，旨在

強化政府體系科技人才與

非營利機構、企業間之人

才交流。  

國科會訂有「補助延攬科

技人才作業要點」及「補

助延聘博士後研究人才作

業要點」二種，補助對象

包括公私立專科以上學校

或經該會認可之學術研究

機關（構）或國家實驗室

或政府機關（構）之科技

研發與管理單位等。 

 

 

 

 

 

 

 

 

 

 

 

 

 

 

 

 

【國科會】  

自國科會前身「國家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

（長科會）」於 52 年及 55 年分別訂定「

遴聘國家客座教授」及「特約講座」辦法

。其後配合行政院「加強培育及延攬高科

技人才方案」之相關措施，再修訂為「補

助延攬客座科技人才作業要點」。為培養

國家建設所需人才，鼓勵初獲得博士學位

人員繼續從事研究工作，以培育、儲備高

級研究人才，並以參與科技研究計畫為主

，70 年 8 月訂定「補助延聘博士後研究人

才作業要點」。  

補助延攬之科技人才，補助資格包括特聘

講座、講座教授、客座教授、客座副教授

、客座助理教授、客座專家、博士後研究

。其申請方式由申請機構依相關學術審查

程序審定推薦後送國科會審查。國科會補

助延攬各類科技人才之審查原則，係依其

學經歷、學術地位、國內是否缺乏該領域

研究教學人才、特殊技術及工作經驗、重

要發明、近五年論著價值、在台教學課程

，以及受聘人之研究或教學對國內相關學

術科技領域助益及貢獻程度等評估其在台

工作酬金之等級，如情形特殊者，得專案

核定酌予提高。  

國科會於科學技術發展基金中編列補助延

攬科技人才的預算，並配合科技預算依年

度施政計畫訂有合理的額度維持每年一定

比例的成長，以利延攬科技人才。  

國科會訂有受補助單位申請作業要點，凡

公私立大專院校或國科會審查認可之公立

研究機構及財團法人學術研究機構，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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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產學研

之研發資訊

、專利及學

術論文等整

合資訊平台  

 

 

 

 

 

 

 

 

 

 

 

 

 

 

 

 

 

 

 

 

 

 

 

 

 

 

 

 

 

 

【國科會】  

為使學術研發成果之資訊

能普遍為社會大眾所取得

，增加學界與產業界之溝

通管道，有效掌握國科會

下放後研發成果管理與推

廣績效，特建置「學術研

發成果資訊交流網」，並

已在 91 年 7 月上線。 

國科會亦將歷年來研究成

果所獲得之專利資訊，以

及可技術移轉之相關資訊

，置於「學術研發成果資

訊交流網」上，提供社會

各界查詢。另外，亦提供

國科會補助計畫研發成果

申請／獲准專利及技術移

轉績效統計、各學術研究

機構技術移轉專責單位之

聯絡方式、社會各界相互

溝通之「產學合作園地」

、研發成果推廣之相關「

活動訊息」及相關「法規

、說明、申請表格」及「

聯絡資訊」等，並提供國

科會計畫執行單位線上彙

報研發成果績效之功能。

同時亦將國科會「補助學

術研發成果管理與推廣作

提出申請。  

延攬之科技人才應由申請機構發給聘書，

其補助期間之各項權利義務應以契約予以

明定，申請機構應於計畫執行完成後將研

究工作報告送國科會備查。  

 

【國科會】  

國 科 會 補 助 計 畫 資 訊 網 （

http://www.nsc.gov.tw）係以補助研究計畫

之相關資訊為主，包括歷年補助計畫之計

畫名稱、計畫主持人、計畫執行機關、執

行期限等相關資訊，可依單位別、學門專

長別、年度別等進行查詢，以及可公開之

研究成果報告亦得經由本網站逕行下載。

另有國科會各項獎補助查詢、研究人才查

詢及學術統計資料查詢等。  

國科會「學術研發成果資訊交流網（

https://nscnt12.nsc.gov.tw/ai/ ）」係以國科

會補助研究計畫所產出之研發成果，其申

請／獲准專利及技術移轉及授權等相關資

訊為主。以利有效掌握國科會下放後之研

發成果管理與推廣之績效，並使學術研發

成果之資訊能普遍為社會大眾所取得，增

加學術界與產業界間之溝通管道。網站內

容包括：「研發成果績效統計」、「專利成

果查詢」、「技術成果查詢」、「技轉遴選廠

商公告」、「研討會及相關活動」等，其中

專利研發成果資料並與「台灣技術交易市

場資訊網」相聯結。  

本網站同時與經濟部工業局所建置之「台

灣技術交易平台」網站、各大學的技術移

轉中心或智慧財產辦公室等單位之網站相

聯結，隨時提供社會各界最新的研發成果

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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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學界研

發內容或研

發成果公開

討論，以激

發創意之產

生 

 

 

 

 

 

 

 

 

 

 

 

 

 

 

業要點」之各項獎補助措

施，以線上作業方式處理

申請及通知等工作，簡化

國科會及申請單位之行政

程序。  

網站內容包括：「研發成

果績效統計」、「專利成果

查詢」、「技術成果查詢」

、「技轉遴選廠商公告」、

「研討會及相關活動」等

，其中專利研發成果資料

並與「台灣技術交易市場

資訊網（TWTM）」相聯

結。 

 

【國科會】  

舉辦各學門「研發成果發

表會」：  

執行國科會補助計畫

者，除了應繳交研究成果

報告之外，亦有公開發表

研究成果之義務。各學術

處（自然處、工程處、生

物處、人文處、科教處）

依學門領域的不同，每年

均辦理各學門之研究成果

公開發表會，廣邀相關領

域的研究人員共同參與，

除了學術性的成果交流外

，亦可激發出嶄新的、具

創意的研究主題。  

補助辦理「研發成果推廣

活動」：  

依據國科會「補助學

術研發成果管理與推廣作

 

 

 

 

 

 

 

 

 

 

 

 

 

 

 

【國科會】  

國科會補助各學門舉辦「研發成果發表會

」，工程領域學門每年約辦理 20 場以上，

生物、自然科學領域學門，每年約辦理 5

～10 場成果發表會。  

國科會近三年度辦理的各項研發成果推廣

活動茲摘述如次：  

90 年： 

補助政治大學於 10 月辦理「第四屆海

峽兩岸智慧財產權學術交流研討會」  

補助交通大學於 11 月辦理「90 年全國

科技法律研討會」  

委託台灣亞洲基金會辦理「研發成果管

理與推廣實務人才培訓計畫」。  

91 年： 

補助中興大學技術移轉中心辦理「中區

91 年智慧財產權講座」、「中區 91 年研

究成果博覽會」二項活動。 

補助政治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辦理「大

學技術移轉中心運作模式座談會」，邀



監察院公報【第 2571 期】 

 ‧19‧ 

政策措施  具體作法  辦理情形  

 

 

 

 

 

 

 

 

 

 

 

 

 

 

 

 

 

 

 

 

 

 

 

 

 

 

 

 

 

 

 

 

 

 

 

業要點」之規定，執行補

助計畫之大學校院研究機

構，辦理研發成果推廣活

動者（包括研發成果推廣

相關說明會、研討會及人

才培育等活動），得向該

會申請活動經費之補助。

補助金額以 50 萬元為上

限。 

 

 

 

 

 

 

 

 

 

 

 

 

 

 

 

 

 

 

 

 

 

 

 

 

 

 

請美國大學技術經理人協會主任及專家

來台，共有 80 餘所大學研發長共同參

與座談。  

補助交通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辦理「大

專院校與研發機構智慧財產權與技術移

轉人員培訓」，南北二班共培訓 120 人。 

補助工研院技術移轉中心與台灣技術交

易市場（TWTM）合作辦理「2002 年台

灣國際技術交易博覽會」。 

補助中興大學辦理「2002 年全國技術經

理人研討會」，參與人數將近 120 人。 

92 年： 

補助國內大學院校辦理 10 項研發成果

推廣活動。  

補助政治大學智慧財產研究所辦理「研

發成果推廣實務人才出國培訓計畫」，

補助大學技術移轉中心專業人員 11 人

，赴美國六所成果推廣績優大學及五家

高科技廠商進行研習，並於 92 年 6 月

17 日辦理成果發表會。  

補助交通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辦理「國

科會 92 年度學術研究機構智慧財權與

技術移轉人員培訓計畫」，包含基礎及

進階二階段課程，於南北二地分別授課

，參與培訓人數達 130 人。 

補助工研院技術移轉中心與台灣技術交

易市場（TWTM）合作辦理「2003 年台

灣國際技術交易博覽會」。 

補助交通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辦理「

2003 年全國科技法律研討會」。  

93 年（截至 9 月底止）： 

補助國內大學院校辦理四項研發成果推

廣活動。  

補助高雄醫學大學辦理「國科會補助計

畫研發成果保護與推廣宣導計畫」，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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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系統改善

蒐集及流通

國內外研發

資訊 

 

 

 

 

 

 

 

 

 

 

 

 

 

 

 

加強大學校院教授及研究人員等之智慧

財產權觀念及研發成果推廣之重要性，

本項活動自 93 年 5 月開始，已在台灣

大學、台灣科技大學、陽明大學等北中

南等各大學及技職院校辦理完成 16 場

說明會，93 年預計辦理 20 場。預估參

與之教授、研發人員及技術移轉承辦人

員可達 1,000 人以上。  

補助工業技術研究院技術移轉中心與台

灣技術交易市場（TWTM）合作辦理「

2004 年台灣國際技術交易博覽會」。  

 

【國科會】  

自 91 年起，推動執行小產學計畫，鼓

勵教授與企業界合作研發，俾形成創意。  

【經濟部工業局】  

TWTM 服務中心已與美國 Yet2.com 技

術交易機構策略聯盟，引進約 200 項技術於

TWTM 資訊網；另將於 93 年 11 月再與日本

立地中心簽署策略聯盟。 

塑造獎勵創新

與尊重風氣  

明訂發明人

及運用之獎

勵 

 

 

 

 

 

 

 

 

 

 

【國科會】  

依據行政院所頒行「政

府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

屬及運用辦法」之規定，運

用政府出資所得研發成果之

收入，應分配發明人及創作

人。另依「國科會補助學術

研發成果管理與推廣作業要

點」之規定，凡國科會補助

計畫之研發成果，若申請發

明專利獲准、技術移轉／著

作授權產生權利金，亦獲得

專利獎勵金及技術移轉獎勵

金。 

 

【國科會】  

研發成果收入之分配  

國科會補助計畫產出研發成果之技術

移轉或著作授權收入，計畫執行單位（多

為大學校院及政府研究機構）均依行政院

之規定，將收入之一定比率（20％或 50％

）繳回國科會，其餘部分由學校及研究機

構自行保管運用，並分配予發明人及創作

人。一般而言，分配發明人及創作人的比

率，均高於 40％，甚至部分大學或研究機

構將收入的 80％分配給發明人，藉以提高

發明人及創作人參與技術移轉之興趣。  

獲准發明專利獎勵金  

訂定「國科會補助學術研發成果管理

及推廣作業要點」，開始發給核准發明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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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智慧局】  

為鼓勵發明創新， 85

年即依據專利法第 138 條規

定訂定「發明創作獎助辦法

」，據以每年辦理「國家發

明獎」、「全國發明展」及鼓

勵國人參加著名國際發明展

等獎勵表揚展覽等活動，每

年總獎勵金約 1 千 4 百萬元

。為提高國人創新意願，92

年 12 月 17 日修正發布該辦

法，進一步將原國家發明獎

金、銀、銅牌獎及全國發明

利獎勵金以來，截至 93 年 9 月 30 日止，

已發給 120 件專利獎勵金。  

技術移轉獎勵金  

訂定「國科會補助學術研發成果管理

及推廣作業要點」以來，計已辦理 92 年

二期及 93 年二期，合計四期之技術移轉

獎勵作業。92 年度獎勵 30 件技術移轉案

，獎勵金額新台幣 1,140 萬元；93 年度獎

勵 11 件技術移轉案，獎勵金額 440 萬元。 

傑出技術移轉貢獻獎  

92 年遴選獲得「傑出技術移轉貢獻獎

」之四組研究團隊，業於 93 年 2 月大學

校長會議中，頒發獎座及獎牌，以表彰其

優異之表現。詳列如次： 

台灣大學電機系陳良基教授—「MPEG-

4 視訊編解碼架構」。  

台灣科技大學營建系陳生金教授—「鋼

骨高韌性樑柱接頭」。  

台灣大學動物所郭光雄教授—「蝦白點

病毒檢測技術」。  

逢甲大學材料系柯澤豪教授—「丙烯

系活性碳纖維布之製法」。 

【經濟部智慧局】  

93 年前，該局（前為中央標準局）每年

辦理國家發明獎金、銀、銅牌獎甄選、全

國發明展展覽及金頭腦獎與優良獎甄選，

並聯合舉行頒獎典禮頒發獎助金、獎座、

獎狀表揚活動，並將得獎作品彙編為「獎

勵創作發明人入選專輯」，廣為周知。  

93 年起，依新修正「發明創作獎助辦法

」辦理「國家發明創作獎」及「國家發明

創作展」，其辦理成效如下：  

93 年國家發明創作獎，總計有 318 件

報名參選，經資格審查合格者 297 件，

其中發明獎項計 104 件發明專利競逐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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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訂學生與

學校可分享

智財權利  

 

 

 

 

 

 

 

 

 

 

 

 

 

 

 

 

 

展金頭腦獎及優良獎等獎項

，在總獎助金額不變下，簡

併獎項為「國家發明創作獎

」，按發明專利及新型（或

新式樣）專利分設發明獎（

5 金 10 銀）、創作獎（10 金

30 銀），並明訂獎助對象為

發明人、創作人，另增設貢

獻獎（1 金 2 銀 3 銅），清

楚區分獎項及展覽；而對於

獲得著名國際發明展金銀銅

牌獎者，則給予 2 至 4 萬元

機票及運費之補助。  

 

 

【國科會】  

國科會補助研發成果之智

慧財產權依規定已下放歸

屬學校  

依「科學技術基本法

」之立法意旨及行政院「

政府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

果歸屬及運用辦法」規定

，已將補助計畫研發成果

的智慧財產權，原則下放

計畫執行機構（大學校院

及研究機構），由學校負

責申請專利及技術移轉等

管理與推廣工作，計畫主

持人及有貢獻之研發人員

，仍可列為專利技術之發

明人或創作人。  

學校將研發成果之智財權

與學生分享，應經出資機

關同意  

金 10 銀，創作獎項計 164 件新型及新

式樣專利競逐 10 金 40 銀，貢獻獎項計

29 家專利權人競逐 1 金 2 銀 3 銅，競爭

相當激烈，2004 年參賽專利作品水準頗

高，得獎作品無論在技術層次、產值及

實用性均甚可觀，可說是該類別產業技

術一時之選，61 個獎額全數選出，並無

未達評選基準獎額從缺情形，業於 93

年 10 月 12 日舉行「93 年國家發明創作

獎頒獎典禮」，並彙編 93 年國家發明創

作獎得獎專輯，廣為周知。 

93 年國家發明展，已於 8 月 19 日至 22

日在台北世貿一館Ｃ區展覽完竣，總計

218 件專利作品參加展出。 

 

【國科會】  

國科會已將 88 年 1 月 22 日之後補助計畫

研發成果之智慧財產權，原則下放計畫執

行機構（大學校院及研究機構），由學校

負責申請專利及技術移轉等管理與推廣工

作，計畫主持人及有貢獻之研發人員，仍

可列為專利技術之發明人或創作人。  

 

 

 

 

 

 

 

 

 

 

目前國科會補助計畫研發成果之智慧財產

權，尚未發生學校與計畫主持人或學生共

有之實例。但運用研發成果所產生之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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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造對創新

或創意尊重

之概念，及

如何形成創

意或創新概

念 

 

 

依行政院「政府科學

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

運用辦法」規定，政府出

資所得研發成果之智慧財

產權，應經出資機關同意

方得讓與第三人。故學校

若擬將智財權與學生共享

，亦應經出資機關同意後

，方得為之。  

學校運用研發成果所得收

入，應分配發明人及創作

人 

依行政院「政府科學

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

運用辦法」規定，計畫執

行機關運用政府出資所得

研發成果所得之收入（含

技術移轉權利金及衍生利

益金），除一定比率應繳

回該會並挹注行政院科發

基金之外，其餘應分配發

明人及創作人。故若學生

係研發成果之共同發明人

者，亦可獲得收入之分配

額。至於分配方式依各校

自訂之相關規定辦理。  

 

【國科會】  

國科會科教處推動執行

有關創新或創意之計畫計有

：提昇創意教學成效研究、

3S 模式融入九年一貫課程

自然與生活領域對學生科學

創造力影響之研究、學童科

技創作能力發展之研究、文

，均已分配發明人，各校之分配比率自 40

％  至 80％  不等，由校方自訂相關規定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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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創意轉

換價值之典

範案例  

 

 

 

 

 

 

 

 

 

 

 

 

 

 

 

 

 

化創意產業生活流行產品設

計人才培育之能力指標研究

、三維顯示與全像術在數位

內容產業之創新性應用研究

、技術創造能力量表編製—

技術創造能力量表編製總計

畫、技術創造能力測驗編製

、廚藝創造力發展之研究、

提昇綜合中學機械領域學程

學生創新能力之研究等。 

【經濟部工業局】  

運用科專計畫推廣輔導

創新研發成果之管理與運用

。 

 

【國科會】  

國科會科教處推動執行

小產學計畫，計畫執行結束

，廠商將成果量產上市，創

意轉換價值案。  

 

 

 

 

 

【經濟部工業局】  

舉辦科專輔導計畫之研發

成果案例發表會。  

以「鑑價專案輔導」協助

業者透過鑑價，將公司核

心「創意」轉換為企業價

值之一部分，以作為向銀

行或創投爭取投融資金之

參考依據，即為將「創意

」轉換為實質資金之「價

 

 

 

 

 

 

 

 

 

 

【經濟部工業局】  

編製智慧資產管理手冊，並輔導產業建

立智慧資產管理與運用制度，營造對創新研

發之鼓勵與尊重環境。  

 

【國科會】  

國科會自 91 年起，推動執行小產學計

畫，鼓勵教授與企業界合作研發，俾形成創

意。 

在科學教育方面，計已補助下列各方面

之計畫：  

經濟學數位線上學習系統雛型  

建構健康管理網站轉化營養知識之研究  

遠端監控與虛擬技術於射出訓練平台之應

用 

【經濟部工業局】  

每年舉辦北、中、南「經濟部功能別計畫

成果發表會」，進行經驗分享。  

運用「台灣技術交易市場機制發展計畫」

完成 41 件專利技術評價作業，順利進行

增資、融資及交易活動。其中屬生技醫藥

相關專利技術鑑價部分共 23 件、屬電子

資訊相關專利技術評價共 9 件，屬機械相

關專利技術評價 7 件，屬材料相關專利技

術評價 2 件。在鑑價目的方面，例如：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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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中小企

業專利申請

及維護費用  

 

 

 

 

建立產學研

合作申請專

利機制  

 

值」。 

 

 

 

 

 

 

 

 

 

 

 

 

 

 

 

 

 

 

 

 

 

 

【國科會】  

國科會補助大專院校及

學術研究機構執行產學合作

研究計畫之研發成果，均針

對其新穎性、進步性及產業

利用性，以申請專利方式保

護、維護發明人權益，同時

配合法令，將「科學技術基

本法」施行後，核定補助計

畫之研發成果，原則下授權

計畫執行單位所有，由其自

行辦理研發成果之管理與推

助無柄人工關節技術評價，順利完成募資

1 億 5000 萬元；協助養蝦生技技術評價，

順利完成依「中小企業第五期紮根貸款」

向銀行融資（提供中小企業第五期紮根貸

款新技術融資所需要之評價作業）。運用

「數位內容資產鑑價專案輔導計畫」自 92

年 7 月執行以來，已協助 12 家廠商取得

國內外資金約 7 億元，成功率為 71％。以

「電視豆」為例，該公司初期資本額為

500 萬元，員工僅有 3～4 人，且缺乏投入

產品開發時之資金。該公司將公司之「創

意」，透過鑑價專案輔導，協助評估擁有

之無形資產（創意）所創造之市場價值（

現金流量），成功的凸顯公司之價值，而獲

得日本大廠的資金挹注 1.5 億。 

 

【經濟部智慧局】  

對於中小企業專利權維護所須繳納之專

利年費，除專利法修正明定得以減免外，並

修正專利年費減免辦法，明定第一至第六年

之專利年費得申請減免，及其他申請減免之

相關事項。  

 

【國科會】  

國科會近三年辦理補助大學校院執行有

關各類專題研究計畫研發成果的申請專利件

數累計 763 件，其中屬產學合作計畫申請專

利件數計有 28 件，並發給獲准專利獎勵金

計 61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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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工作，包括申請專利、技

術移轉及著作授權等，至於

研發成果收入則部分回饋資

助機關，以循環運用。  

為整合學術研究資源，

有效管理與推廣運用研發成

果，國科會亦特別訂定「行

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學

術研發成果管理與推廣作業

要點」，積極辦理專利費用

補助、技術移轉獎勵、推廣

活動補助等多項措施，至今

已逐步建構完整的申請專利

激勵機制，推廣迄今，各大

專校院及研究機構辦理申請

專利之件數正逐年穩定成長。 

【經濟部技術處】  

要求研究機構成立產學

研合作委員會，推動科技專

案之合作計畫及技術移轉事

宜。 

 

 

 

 

 

 

 

 

 

 

 

 

 

 

 

 

【經濟部技術處】  

研究機構除已成立產學研合作委員會外

，部分研究機構已進一步規劃學研合作機制

，如工研院已與台、清、交等學校設置主題

之學研聯合研發中心。有關合作申請專利機

制事宜，嗣後將續納入相關機制之規劃參考。 

以小規模國家

研發，採聚焦

策略，使研發

經費發揮最大

效 

策略性投入

重點科技領

域，以及新

興服務技術  

 

 

 

 

【國科會】  

為使我國在面對全球競

爭環境中能走在潮流前端，

該會依據 90 年度科技會報

第 11 次會議決議，進行國

家前瞻科技發展之規劃，並

由行政院科技顧問組與國科

會共同成立工作小組，會同

各相關單位，積極進行領域

策略規劃作業。  

93 年將進行 14 個領域

策略規劃作業，以提供各部

會署之 95－98 年中綱計畫之

【國科會】  

目前為配合政府推動新興服務技術，配

合行政院經建會之「服務業發展綱領及行動

方案」，提出「服務業」領域策略規劃作業

，自 93 年 8 月份開始進行，預計 12 月底完

成規劃報告，以提供經濟部工業局、技術處

、商業司及行政院衛生署等單位提報 2006—

2009 年中程綱要計畫之參考。  

在服務業領域策略主要的方向為：服務

業領域可分為縱向及橫向。縱向以流通運輸

服務業、醫療保健及照顧服務業、資訊服務

業 及 研 發 服 務 業 為 主 。 橫 向 則 以 達 到

service-oriented technology 為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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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政府補

助重點領域

之選擇機制

，如跨領域

之研究計畫

投入 

 

 

 

 

 

 

 

 

 

 

 

 

依據。 

相關部會署可將其擬推

動之重要科技計畫，藉由領

域規劃之過程，使計畫更具

可行性及切合國家發展需要。 

 

 

 

 

 

 

【經濟部技術處】  

以配合國家型計畫為主

，加上行政院列管重點計畫

及本部篩選之重點產業作整

體規劃。 

 

【國科會】  

政府科技計畫審議作業，

目前共分 37 個領域，相

關部會署可將年度科技計

畫納入，另推動中之 9 個

國家型科技計畫為跨領域

及跨部會署及結合上、中

、下游之整合性計畫，經

費約佔政府科技預算（不

含中研院）20％。  

跨領域計畫之審查是由該

會遴選相關領域之召集人

及評審專家及本會相關學

術處處長 5—6 人組成審

議小組專案進行審議作業

。至於一般之領域科技計

畫若有跨領域事項，將會

配合部會署之要求，安排

另外，各部會署尚依據「全國科技會議

」、「行政院科技顧問會議」、「行政院產業策

略會議」、「行政院科技會報」等之決議事項

來做為重點科技領域提出之參考。  

由於政府科技資源有限，各部會署所提

計畫必須經由各領域之競爭機制才得以得到

經費執行，並不是所有的計畫皆有經費的。

另，目前科技計畫每年的成長率約為 10％，

但為了 2006 年底科技經費達到佔 GDP 3％

，則政府科技經費必須以每年以 15％以上成

長。 

【經濟部技術處】  

投入重點除配合國家型計畫及重點產業

，如電信、奈米、生技製藥、晶片系統等科

技領域外，並自 92 年起，藉由服務型科專

之推動，開發創新技術服務及產品。  

 

【國科會】  

目前共有 37 個領域，若含跨領域的方

式來進行，則作業太過複雜，國家型計畫也

無法無限制的往上增加，2005 年第七次全國

科技會議將針對國家型科技計畫的管理機制

提出討論；另，由於政府科技計畫跨領域之

情形益形增加及明顯，為期能符合實際需要

及彰顯整合特性，該會正檢討領域項目內涵

，經由整併重新歸類，減少領域數目。使有

限的資源做最有效的利用，並研議與國際相

關資料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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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國際科

技發展趨勢

研討，並形

塑我國科技

發展之前景

預測 

 

 

其他領域專家來主審該計

畫。 

國家型科技計畫分別為電

信、防災、農業生物技術

、基因體醫學、數位典藏

、生技製藥、晶片系統、

奈米、數位學習等 9 項國

家型科技計畫，各由個別

國家型辦公室來規劃、審

議及管考。國家型科技計

畫目前也規劃產學合作計

畫。 

為推動新興科技領域之研

究，配合產業發展之需，

並為國內特定問題提供解

決方案，規劃推動多項重

點研究： 環保與防災方

面； 醫療與生技方面；

產業技術方面； 人文

社會與科教方面； 跨領

域整合型研究。  

為進一步促使不同領域的

合作研究，推動跨領域整

合型研究計畫。94 年另

編列 1.7 億元，以推動跨

領域整合型研究計畫。  

 

【國科會】  

兩年辦理一次「領域策

略」，各領域策略規劃報告

的內容包括下列項目：  

領域概述： 研究發展技

術水準（國際比較） 發

展重點妥適性（國際趨勢

比較） 資源上中下游分

 

 

 

 

 

 

 

 

 

 

 

 

 

 

 

 

 

 

 

 

 

 

 

 

 

 

 

【國科會】  

領域策略規劃時間為該年 8 月至年底，

依不同領域陸續召開領域策略，經由廣集國

內產官學研各界菁英，參酌領域過去研發成

果、執行績效及研發能量，共同規劃領域策

略架構，訂定領域前瞻技術研究、未來重點

項目與發展的優先順序，以作為各部會署研

擬中程綱要計畫及政府對未來資源規劃之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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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完整之

研發流程系

統，包括從

基礎研發到

研發成果運

用，提供產

、學、研之

研發定位之

共識 

 

 

配（包括：研究人力、經

費、儀器設施）  

績效評估及 SWOT 分析

： 全領域投入與產出投

入面，包括：經費、人力

、儀器設施；產出面包括

：量化、非量化成果；

領 域 之 優 點 與 缺 點 （

SWOT 分析）。 

發展策略建議： 領域發

展之架構計畫； 領域未

來發展重點策略方向；

優先發展之前瞻技術發展

項目； 跨領域發展項目。 

附件： 策略規劃小組會

議紀錄； 委員及專家書

面意見評述彙整表； 研

討會會議紀錄。  

【經濟部技術處】  

在重點領域之科專計畫

，均會納入國際科技發展趨

勢研討，並另針對科技發展

前景之相關議題進行專題研

究。 

 

【國科會】  

大部分國家的政府部門

研發經費均持續投入在基礎

科學、健康、國防與環境等

領域；某些國家更選擇特定

的領域，配合企業的發展給

予優先支持，如資訊通訊科

技、奈米科技、生物技術普

遍受到重視。科技先進國家

、規模與我國相近的小國及

鄰近的南韓等也都有重點科

考。期望這些資料可以提供各界對國際科技

發展趨勢的了解，並形塑我國科技發展之前

景預測。  

94 年度將強化作業機制，以兩年為一期

循環進行科技領域發展策略規劃，並建立各

領域之專家智庫與資料庫，使資訊更為齊備

，經驗更能累積與傳承。同一年內可分為兩

組；一組為積極規劃組，另一組為籌備領域

規劃組，可預為準備各項資料。使領域規劃

作業兩年為一循環持續作業，長期對所屬領

域進行關注及規劃。  

 

 

 

 

 

 

 

【經濟部技術處】  

本年度已舉辦包含中草藥、紡織、台日

科技交流等重點產業或雙邊之國際發展趨勢

研討，並對重要議題如產業科技創新競爭力

、國家競爭力標竿、兩岸競合等議題委請研

究單位進行專案研究。 

 

【國科會】  

國科會除繼續支援學術研究，補助一般

型的專題研究計畫外，亦加強補助目標導向

的國家型科技計畫、大小產學合作研究計畫

等，配合經濟部的學界科專及業界科專計畫

的推動，將研發成果提供產業界實施運用，

使產業科技從基礎研發到研發成果運用，均

有產、學、研的研發定位與任務。  

未來國科會將繼續積極擔任協調溝通角

色，凝結產學研之關鍵能量，加強重要技術

與產業需求的聯結，藉由計畫的執行，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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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策略性

布局智財發

展，以促成

最大產業效

益之利基區

位 

 

建立以國內

外專利資訊

及未來產業

技發展政策的規劃。  

有鑑於此，近年來我國

科技發展依循科學技術基本

法，每四年的「國家科學技

術發展計畫」中訂定科技發

展總目標，每兩年提出科技

發展之宏觀遠景及策略，在

未來科技發展政策之遠景與

策略核心概念之「產業技術

方面的遠景」的具體作法為： 

因應國內外科技環境變化

，且替製造業及服務業建

構一個具國際競爭優勢的

產業技術環境（例如適合

產業技術的發明與大幅創

新、適合新產業的培植、

適合傳統產業升級創造高

附加價值的環境等）。  

提高產業附加價值，建設

台灣成為全球高附加價值

產品的生產及供應中心。 

發展科學園區，整合地區

研發資源，形成區域產業

聚落。 

 

【經濟部工業局】  

運用科專計畫推動智慧

財產技術服務業者進行專利

布局與策略分析。  

 

 

 

【經濟部工業局】  

運用科專計畫推動智慧

財產技術服務業者進行專利

布局與策略分析。  

產業界與學術界之互動關係。不可諱言的是

目前學術界的研發與業界的需求仍有一定程

度的落差，故國科會未來一方面需再加強鼓

勵學校從事與民間企業需求結合之研究計畫

，提昇產業技術水準；另一方面藉由計畫之

執行，冀能增進學校師生技術研發之經驗與

能力，擴大廠商延攬研發人才之機會，並縮

短學界與業界的落差，使得企業可迅速、密

切掌握技術產出之資訊，隨時辦理技術移轉

，以期藉由科技技術、人力及研發體系的整

合，進而提昇產業研發水準，落實知識經濟

願景。  

 

 

 

 

 

 

 

 

 

 

 

 

 

【經濟部工業局】  

推動智慧財產技術服務業者進行數位內

容領域、生技領域及液晶顯示器領域等專利

布局與策略分析研究，並將相關資訊置於

TWTM 資訊網，提供相關企業參考。  

 

 

【經濟部工業局】  

推動智慧財產技術服務業者進行數位內

容領域、生技領域及液晶顯示器領域等專利

布局與策略分析研究，並將相關資訊置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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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可行性

分析 

 

促成重要科

技研發計畫

之智財布局

之策略規劃  

 

 

 

 

【國科會】  

國科會企劃處每年皆辦

領域策略規劃會議，未來可

就此議題進行策略規劃，以

促成重要科技研發計畫之智

慧財產布局。  

 

 

 

 

 

 

【經濟部技術處】  

要求各執行單位於智權

下授後需建立相應之策略性

作法。 

 

【經濟部工業局】  

推動申請經濟部科專計

劃補助款達一定額度之計畫

，應檢附智慧財產布局分析

報告。  

TWTM 資訊網，提供相關廠商參考。  

 

 

【國科會】  

國科會科學技術資料中心針對奈米技術

，進行一系列專利分析，並完成「奈米科技

專利研究系列」共八輯（包括：碳奈米管專

利地圖及分析、奈米二氧化鈦專利地圖及分

析、量子點光學應用專利地圖及分析、生物

分子馬達專利地圖及分析、微奈米碳酸鈣專

利地圖及分析、磁性記憶體專利地圖及分析

、奈米生技化妝品專利地圖及分析、原子力

顯微鏡專利地圖及分析等）及「全球奈米技

術專利趨勢分析：國家、機構與技術領域」

等研究報告，提供產官學界相關人員參考。  

【經濟部技術處】  

工研院已率先於 93 年成立技術移轉與

加值中心專責智財權相關事宜，並開始輔導

其他研究機構。94 年科專計畫將進一步篩選

部分計畫做智財布局策略規劃。  

【經濟部工業局】  

推動申請經濟部科專計劃補助款達一定

額度之計畫，應檢附智慧財產布局分析報告。 

促成產學研合

作機制，加速

原創型創造  

導入研究機

構於產學合

作機制之中

，使學校之

研發能確實

發揮效用，

並使產學間

之銜接更加

【國科會】  

國科會為導引學術界充

沛之研發資源，協助產業界

提昇創新產品設計或改進製

程能力，加強垂直整合上游

學術資源，中游研究機構以

及下游產業界之研發人力與

資源，有系統地進行共同合

作研發工作，以協助產業界

提昇設計、創新產品及改進

製程能力，並使學校之研發

【國科會】  

補助產學合作研究計畫（大產學）  

近三年國科會補助大產學計畫核定執

行 109 件（分年計數），補助總經費約

640,720 仟元，其中國科會出資約 442,779

仟元，吸引企業參與投資研發約 197,941

仟元。執行的計畫中，已有 28 項研究成

果提出專利申請，獲得 61 件專利，並有

23 項技術已完成技術移轉予國內廠商或機

構利用。執行迄今有 134 家國內廠商積極

配合投入，派出 543 人至學校實地參與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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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暢 

 

 

 

 

 

 

 

 

 

 

 

 

 

 

 

 

 

 

 

 

 

 

 

 

 

 

 

 

 

 

 

 

 

 

 

能量能確實發揮效用，國科

會分別訂定「補助產學合作

研究計畫作業要點」（簡稱

大產學）與「補助提升產業

技術及人才培育研究計畫實

施要點」（簡稱小產學）等

相關補助措施，全力推動目

標導向型產學合作研究計畫： 

補助產學合作研究計畫（

大產學）：  

自 90 年 9 月起積極

推動產學合作，除訂定「

補助產學合作研究計畫作

業要點」，以鼓勵產業界

與學術界共同組成研究群

，進行創新技術、關鍵零

組件及雛型品研發工作外

，並以落實學術界先導性

與實用性技術研究計畫成

果與企業之需要相結合，

鼓勵企業積極參與學術界

應用研究，培植企業研發

潛力及人才為宗旨。另，

藉由計畫的合作研究模式

，建構國內傑出學術研究

人才與企業研發人員交流

互惠的管道，擴散學術界

蘊藏豐富的研究潛能至產

業界，提升並扶植國內企

業技術研發的能量，共同

發展具有先導性與關鍵性

的技術，進而提升國內產

業的競爭力。  

補助提升產業技術及人才

培育研究計畫（小產學）： 

為鼓勵中小企業積極

究，培養研發能力。此外，並已培育具實

作經驗博碩士生人才 762 人。 

尚有下列問題須檢討改進： 

由學界主導產學合作計畫之進行，應再

研議產學合作計畫如何切合業界需求。  

合作企業基於產業環境、財務狀況及經

營策略之改變等內外部因素，常有中途

要求減少出資或退出之情況，造成執行

之困擾，甚至無法執行，致產學計畫之

推動比一般研究計畫困難度更高，影響

執行績效。  

政府資助計畫之型態愈來愈多，研究人

員之選擇性增加，且各部會分工定位宜

再釐清，補強橫向聯繫及協調不足等問

題。目前經濟部、教育部與國科會已加

強整合，除了提昇研發技術及促進產學

交流（含基礎與應用科學研究）外，最

重要的目標之一係培育科技人才，尤其

在基礎科學事業創新育成過程中，累積

研發成果與能量，方能將「第一哩」（

First Mile）學術研究成果推進至「最後

一哩」（Last Mile）育成創新事業，以

因應國家總體經濟發展需要、配合國際

產學合作發展趨勢。 

 

 

 

 

 

 

 

 

 

補助提升產業技術及人才培育研究計畫（

小產學）  

91 年開始辦理的小產學計畫，執行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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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學術界應用研究，培

植企業研發潛力及人才，

國科會於 90 年 12 月 5 日

新訂定補助「提升產業技

術及人才培育研究計畫實

施要點」，92 年 1 月 16

日修正為補助「提升產業

技術及人才培育研究計畫

作業要點」（以下簡稱小

產學計畫），以提升大專

院校師生從事實務性質之

應用性研究計畫，增加其

技術研發經驗與人才培訓

，提升技術創新研發能力

，與民間中小企業需求結

合。 

 

 

 

 

 

 

 

 

 

 

 

 

 

 

 

 

 

 

 

 

效申請件數共計 1,293 件，核定補助

927 件計畫，國科會補助經費共計

344,357 仟元，合作企業配合款共計

182,605 仟元，計有 927 家合作企業參

與；培育博碩士生 1,302 人；核定先期

技術移轉案 760 件，先期技術移轉授權

金 39,028 仟元。 

92 年申請件數共計 1,414 件，共核定補

助 991 件計畫，國科會補助經費共計

375,261 仟元，合作企業配合款共計

168,018 仟元，計有 1,001 家合作企業參

與；培育博碩士生 1,424 人；核定先期

技術移轉案 963 件，先期技術移轉授權

金 51,127 仟元。 

93 年（統計至 10 月 20 日止）申請件

數共計 1,584 件，共核定補助 755 件計

畫，國科會補助經費共計 288,028 仟元

，合作企業配合款共計 130,636 仟元，

計有 759 家合作企業參與；培育博碩士

生 1,505 人次。核定先期技術移轉案

755 件，先期技術移轉授權金 39,798 仟

元。 

尚有下列問題須檢討改進： 

不同領域特色之多元化發展與計畫數成

長：計畫核定補助件數每年約以 6％  的

幅度成長，以工程領域為主軸，核定補

助計畫亦以工程領域為最大宗，其餘生

物、人文及科教等領域的計畫僅約極少

的比率。近來小產學計畫日益受到生物

、人文及科教等領域學者重視，具有較

大的成長空間。  

部分計畫執行單位尚待建立研發成果相

關作業機制：由於小產學計畫成果智慧

財產權歸屬計畫執行單位，計畫執行單

位依規定須負研發成果管理與運用之責

，於個別計畫結束後，須評估合作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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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大學院

校整合研發

資源，進行

學校管理，

形成各具特

色之科技創

意 

 

 

 

 

 

 

 

 

 

 

 

 

 

 

 

 

 

 

 

 

 

【經濟部技術處】  

於科專計畫中鼓勵產學

研合作，並列入績效評量指

標。 

 

 

 

 

【國科會】  

教育部於 87 年間依據「

教育改革行動方案」擬具

「大學學術追求卓越發展

計畫」，並奉行政院核定

實施。  

「大學學術追求卓越發展

計畫」（以下簡稱卓越計

畫）之目標為：  

透過重點補助，改善大

學學術發展之「基礎建

設」，以追求學術卓越。 

引導各大學發展重點方

向，將資源作更有效率

之整合。  

總預算金額為 130 億

元（教育部 100 億元，國

科會 30 億元）。 

 

 

 

 

 

實施計畫成果之效益，並提供國科會彙

整整體性小產學計畫成果對產業界之貢

獻。部分計畫執行單位因尚未建立相關

作業配套機制，致影響研發成果之推廣

及技術擴散。  

【經濟部技術處】  

在研究機構與大學合作研發機制方面，

已有學研合作、成立產研聯合研發中心、外

部優秀人才到機構內執行自主性計畫、合聘

或借調大學教授等機制作法運行中；並同時

委請工研院技轉中心協助學界將研發成果移

轉至業界。  

 

【國科會】  

卓越計畫開辦以來，教育部共辦理 2 個梯

次計畫申請，第一梯次共核定 16 件計畫

，第二梯次共核定 12 件計畫，核定經費

總額約為 65 億元。 

為延續教育部卓越計畫之成果，鼓勵國內

研究人才之合作交流及資源整合運用，營

造鞏固優勢學術領域，國科會於 92 年 1

月間特訂定「大學學術追求卓越發展延續

計畫補助作業要點」，自 82 年起連續三年

接受申請，每年受理一次，大學學術追求

卓越發展延續計畫（以下簡稱卓越延續計

畫）為四年期整合型計畫（包含總計畫及

三項以上之子計畫），總經費 30 億元，經

費來源由科技預算優先支應。  

國科會對外徵求之 93 年卓越延續計畫，

其全程執行期限為自 93 年 4 月 1 日至 97

年 3 月 31 日止，審查結果共通過 13 件計

畫，另 94 年度卓越延續計畫構想書申請

案共計 43 件，審查通過 14 件，目前辦理

審查中。  

國科會自 91 年起補助三期「提升私校研

發能量」計畫，第一期（91 年）核定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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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大學院

校在既有技

術移轉中心

、育成中心

之基礎下，

增加智財創

造管理功能

，將學校研

發成果形成

產業效益  

 

 

 

 

 

 

 

 

 

 

 

 

 

 

 

 

 

 

 

 

 

 

 

 

 

 

【國科會】  

依據美國於 1980 年代

將聯邦政府出資計畫研發成

果歸屬於大學之經驗，大學

技術移轉辦公室平均約需五

至八年才能達到損益平衡之

正常營運狀態。國內學術研

究單位智慧財產權規模一般

而言不如美國，研發成果管

理推廣之經驗與機制仍需加

強，為解決此問題並縮短學

術研究單位之適應過渡期，

國科會採行下列措施協助學

術研究機構，建立研發成果

管理與推廣機制（如設置技

術移轉辦公室、技術授權辦

公室、技術移轉中心等），

以有效管理與推廣學術研發

成果，達到成果擴散及運用

之目的。  

88 年研發成果下授後

，國科會隨即擬定階段性措

施，鼓勵計畫執行單位推廣

研發成果，協助提升產業技

術水準：  

鼓勵計畫執行單位管理推

廣研發成果：  

補助學術研發成果管理

與推廣計畫。  

績效導向之補助與獎勵：

第二階段的協助措施，

群計畫，經費 664,343 仟元；第二期（92

年）核定 16 群計畫，經費 151,425 仟元；

第三期（93 年）核定 28 群計畫，經費計

103,632 仟元。  

 

【國科會】  

累計至 93 年 9 月底止，國科會向國內

外專利主管機關提出申請專利件數計 3,106

件（同一研究成果申請一個國家專利以一件

計，申請二個國家以二件計），獲得國內外

專利件數計 2,087 件。  

累計至 93 年 9 月底止，在技術移轉方

面，已辦理完成技術移轉及授權案計 426 件

，並簽訂先期技術移轉授權合約 2,308 件。  

90 年共核定補助台灣大學、交通大學、

成功大學、清華大學、逢甲大學、高雄醫學

大學及中央研究院等七個單位，其中除中央

研究院係於 86 年即已成立科技移轉辦公室

之外，其餘六所大學均於 90 年內陸續完成

技術移轉中心之建置，執行有關研發成果之

申請專利及技術移轉等業務。  

91 年除繼續補助前述 7 個單位外，復增

加補助中山大學、中央大學及台灣科技大學

三所大學，故兩個年度合計有 10 所大學於

國科會補助期間內，完成技術移轉中心之建

置，持續運作並推動相關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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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智財相關

項目（如專

利申請狀況

）為政府研

發計畫之評

估項目  

 

 

 

 

 

 

 

 

係配合主要學研機構技

術移轉中心建制之完成

，國科會匯聚 90 及 91

年度第一階段推動補助

學術研發成果管理與推

廣計畫的經驗，在 92

年度起，改以績效導向

規劃之激勵措施如下：  

˙專利之補助及獎勵  

˙技術移轉個案獎勵  

˙績優技術移轉中心之

獎助 

˙傑出技術移轉貢獻獎  

˙研發成果推廣活動經

費之補助  

既有成果授權計畫執行單

位推廣。  

培育研發成果管理與推廣

人才。  

建置「學術研發成果資訊

交流網站」。  

 

【國科會】  

國科會各領域均已注意

以智慧財產相關項目（如專

利申請狀況）為政府研發計

畫之評估項目，分別說明如

次： 

工程領域方面：相當鼓勵

產學研合作研究，以使學

者之研發成果能實務地應

用於業界之產品上，並落

實基礎或理論研究於應用

研究上，開發具競爭力之

產品，並衍生相關專利及

智慧財產。  

 

 

 

 

 

 

 

 

 

 

 

 

 

 

 

 

 

 

 

 

 

 

【國科會】  

自然科學為基礎研究範疇，其研究成果

較不具產業利用性，發展為專利或技術移轉

可能性較低。一般而言，需要較長時間的研

發才能發展為具有產業利用價值的專利。故

在研究計畫之評審時，專利及技術移轉資料

僅供參考。  

工程領域方面，審查之機制，為考量業界

及實務研究需求，其審查委員之組成除學

界外，亦包含業界或研究單位之專家。審

查程序除書面審查外，另會召開會議審查

，讓委員之意見及建議能與計畫執行者做

充分溝通，並透過 on-site review 實地察訪

研究成果及業界反應，作為下一年度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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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成產學研

合作，以建

立取得智財

權為導向之

研發機制  

 

 

 

 

 

 

 

 

 

 

 

 

 

 

 

生物領域方面：研發計畫

之規劃以創新研究為主，

尋找具產業潛力之研發項

目，與產業界溝通。  

人文領域方面：專題計畫

之審查重點已將近五年之

著作發表列入評估項目，

所佔權重為，一般計畫之

50％、新進計畫之 40％。 

 

 

【經濟部智慧局】  

提供專利申請狀況、數

據作為政府研發計畫之評估

項目。 

 

【國科會】  

國科會各領域均已注意

以建立取得智財權為導向之

研發機制，促成產學研合作

。 

 

 

 

 

 

 

 

 

 

 

 

 

 

 

 

核定與否之參考。  

生物技術領域方面，因生技產業研發時程

長，使用經費龐大，產業界投入研發時會

躊躇不前。  

人文及社會科學主要是補助學者從事基礎

性之研究，並無專門技術產出或取得專利

，只能有論文之產出。人文社會科學僅能

依著作之性質取得語文著作、音樂著作、

戲劇、舞蹈著作、美術著作、攝影著作、

圖形著作、視聽著作、錄音著作、建築著

作、電腦程式著作等。 

 

 

 

 

 

【國科會】  

自然科學為基礎研究範疇，其研究成果

較不具產業利用性，發展為專利或技術移轉

可能性較低。一般而言，需要較長時間的研

發才能發展為具有產業利用價值的專利。故

在研究計畫之評審時，專利及技術移轉資料

僅供參考。  

工程領域方面：  

相當鼓勵產學研合作研究，以使學者

之研發成果能實務地應用於業界之產品上

，並落實基礎或理論研究於應用研究上，

開發具競爭力之產品，並衍生相關專利及

智慧財產。  

生物科技領域方面：  

生物技術領域方面，因生技產業研發

時程長，使用經費龐大，產業界投入研發

時會躊躇不前。  

持續推動重點研究計畫及成果考核。 

加強申請專利及技術轉移。  

辦理研究成果發表會促進產業界，學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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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成產學研

合作投入智

財權之發展  

 

 

 

 

 

 

 

 

 

 

 

 

 

 

 

 

 

 

 

 

 

 

 

 

 

 

 

【經濟部技術處】  

於科專計畫中鼓勵業產

學研合作，並列入績效評量

指標。 

 

 

【國科會】  

產學合作研究計畫之定

位為具先導性及關鍵性之中

上游研究計畫，具有研發之

高風險性，故由政府承擔較

大之出資比例（風險），以

提高企業從事前瞻性技術開

發的興趣。由計畫之執行、

專利之產生、技術移轉後，

仍有待產業界承接該計畫成

果後再持續努力開發，才會

達到技術落實的實質成效。 

界及創投業之互動。  

強推動投資產學計畫，與其它國家型生

物科技計畫合作開發產品。  

建構網路開放交易合作平台，增加學界

間及產學界間之合作。  

推動國際合作案與國際技術交流。  

人文領域方面：  

人文及社會科學主要是補助學者從事

基礎性之研究，並無專門技術產出或取得

專利，只能有論文之產出。人文社會科學

僅能依著作之性質取得語文著作、音樂著

作、戲劇、舞蹈著作、美術著作、攝影著

作、圖形著作、視聽著作、錄音著作、建

築著作、電腦程式著作等。  

國科會人文處專題計畫之審查重點已

將近五年之著作發表列入評估項目，所佔

權重為，一般計畫之 50％、新進計畫之

40％。  

【經濟部技術處】  

已將專利獲得件數、應用件數、專利授

權金等智財權相關衡量指標，列為單位及計

畫績效評鑑之要項，促使產學研投入智財權

之發展。  

 

【國科會】  

配合「科學技術基本法」及「政府科學

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之施行

，國科會自 89 年起，已將補助計畫所產生

之研發成果，下授歸屬於學術研究單位所有

，惟鑒於國內學研單位缺乏研發成果管理推

廣之經驗與機制，為解決此問題並縮短學術

研究單位之適應過渡期，國科會採行各種措

施，協助學術研究機構，建立研發成果管理

與推廣機制（如設置技術移轉辦公室、技術

授權辦公室、技術移轉中心等），以有效管

理與推廣學術研發成果，達到成果擴散及運



監察院公報【第 2571 期】 

 ‧39‧ 

政策措施  具體作法  辦理情形  

 

 

 

 

 

 

 

 

 

 

 

 

 

 

 

 

 

 

 

 

 

 

 

 

 

 

 

 

 

放寬有關促

成創新之相

關法規  

 

國科會向來重視專利與

技術移轉之推廣，為進一步

加速產學合作研究計畫研發

成果之落實，數度檢討修訂

國科會「補助產學合作研究

計畫作業要點」及「補助提

升產業技術及人才培育研究

計畫實施要點」等有關規範

，除簡化作業程序，加強研

發成果之查核外，並增加計

畫主持人及合作企業之參與

誘因（如研發成果原則全部

歸屬計畫執行單位所有、合

作企業得享有優先授權等）

，使產學合作研究計畫研發

成果能順利推廣及運用。 

 

 

 

 

 

 

 

【經濟部技術處】  

於科專計畫中鼓勵業產

學研合作，並列入績效評量

指標。 

 

 

 

 

 

 

 

 

 

用之目的。  

另，為培養學研界辦理智慧財產權及技

術移轉業務人才，建立研發成果管理與推廣

機制，國科會亦陸續補助辦理智慧財產權人

員培訓講座、研發成果管理與推廣實務人才

培訓、科技法律研討會、產學合作研討會暨

成果發表會、及業務說明會等措施。  

國科會 88 年後補助計畫所產生之研發成

果，已原則歸屬於計畫執行單位所有，計

畫執行單位依規定須負研發成果管理與運

用之責，惟因國內學研單位除缺乏研發成

果管理推廣之經驗與機制外，部分學研單

位亦尚待建立研發成果相關作業機制，致

影響研發成果之推廣及技術擴散。  

產學合作研究計畫，係開發先導性及前瞻

性之核心技術，具有高度風險性，且有些

計畫開發期程較長；另因國內大部分均屬

中小企業，財務狀況及研發能力較弱，對

研究成果的承接能力亦待加強，故產學計

畫的執行策略雖有其困難度，但是，國科

會仍將秉持提昇產業研發能力的目標，積

極推動多元的產學研究合作，進而強化國

內產業的競爭力。  

【經濟部技術處】  

已將專利獲得件數、應用件數、專利授

權金等智財權相關衡量指標，列為單位及計

畫績效評鑑之要項，促使產學研投入智財權

之發展。  

 

【國科會】  

為因應整體科技環境的需求，且為加強執

行績效；另為簡化作業程序，增加計畫執

行單位與合作企業參與之意願，俾以推動

產學合作研究計畫，國科會已自 92 年 12

月起進行檢討修訂國科會補助產學合作研

究計畫作業要點（大產學）相關規範及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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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措施  具體作法  辦理情形  

 

 

 

 

 

 

 

 

 

 

 

 

請書表，並於 93 年 7 月 5 日函頒施行。  

數位內容產學計畫首度於 93 年 10 月 1 日

起至 10 月 15 日止受理申請，共計 22 件

。自 94 年起，為鼓勵學界各大專校院研

究人力結合數位產業的需求積極參與本研

究計畫，將配合國科會小產學計畫公告期

限，每年受理兩次數位內容產學研究計畫

之申請。  

【經濟部工業局】  

訂定並推動「促進產業研究發展貸款辦法

」，爭取行政院開發基金，協助製造業、

網際網路、技術服務業、數位內容產業及

文化創意產業加速進行研究發展活動。  

訂定並推動「數位內容產業及文化創意產

業優惠貸款辦法」，爭取行政院中長期資

金，協助數位內容產業及文化創意產業獲

取創業營運資金。  

將智慧財產技術服務及研發服務納入新興

重要策略性產業，給予租稅優惠獎勵，加

速支援產業創新轉型。  

 

發現：  

我國政府有關機關推動智慧財產「

創造面」相關機制與措施，從工研

院研擬智慧財產創造之「建構活絡

智財創新之資源平台，以促進智財

創造」、「塑造獎勵創新與尊重風氣

，以提高創新意願」、「以國家研發

，採聚焦策略，使研發發揮最大效

用」、「促成產學研合作機制，加速

原創型智財創造」等發展策略檢視

之，均有相當積極作為與成效，亦

作檢討與改進規劃，應予肯定。期

許有關機關整合、統籌，相互挹注。 

按國家資源有限，眾多施政問題之

解決，唯有先解決問題之最核心，

再循序漸進改善，以達運用最少資

源，獲得良好成效。有關政府「智

慧財產創造政策」之研究發現，眾

多智慧財產創造問題中，最為關鍵

問題有二：一，「原創型創新不足

，偏重製程創新」；另一，「產學研

合作機制未臻完善」。有關機關允

宜研議導入「釋放學界研發資源助

長產業創新」及「完善產學研合作

機制」，推動產、官、學在智慧財

產創造與運用上共同合作，俾解決

國內目前原創型創新不足及產學研

合作機制未完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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